
「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使用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零售市場管理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
條第二項及規費法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零售市場管

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本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使用費經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一０三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財北國稅審四字第一０三００ 
五三三四四 A號函復說明二略以，自一 
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依本標準收取 
之使用費認屬規費性質，非屬營業稅課 
稅範圍，爰增訂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為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市場處（以下簡稱市

場處）。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並委任臺北市市場處
（以下簡稱市場處）執行。 

配合現行本市市法規體例，修正本條。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市場攤
（鋪）位，指經市場處核准
使用及核准轉讓使用權之
攤（鋪）位。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市場攤

（鋪）位，指經市場處分

配使用及核准受讓之攤
（鋪）位使用權者。 

配合本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關於申 
請使用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係採 
「核准使用」，爰將現行條文「分配使 
用」修正為「核准使用」；另依本條例 
第十條第五項規定及其授權訂定之臺 
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使用權轉 
讓辦法，關於核准轉讓攤（鋪）位，係 
指「轉讓攤（鋪）位使用權」，為使條 
文明確化，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

（以下簡稱市場）攤（鋪）
位使用費收費項目及數額

基準如附表一及附表二。 

          經市場處核准使用之
攤（鋪）位及其依本條例第

十五條核准變更攤（鋪）位

使用人名義者，其使用費依
附表一計收。 

         依本條例第十條核准

轉讓使用權之攤（鋪）位及

第四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公有零售市場(以下簡
稱市場)攤(鋪)位使用費

收費項目及數額基準如附

表。 

一、查現行攤（鋪）位使用人如依臺北 
    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配標租 
    原則第二點至第四點規定「原有市 
    場內承租有案攤商優先承租者」、 
    「本府認定有安置必要者」、「為配 
    合政府政策者」，以及前開對象嗣 
    後依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核准變

更使用人名義者，因考量渠等符合
當初本府安置政策目的，爰明定以
附表一所定優惠方式計收使用
費。惟攤（鋪）位使用人如非上開
情形，而係日後轉讓攤（鋪）位使



其依本條例第十五條核准

變更攤（鋪）位使用人名義

者，其使用費依附表二計收
。但於本標準修正施行日起

一年內，向市場處申請轉讓

攤（鋪）位使用權者，該核
准轉讓攤（鋪）位之使用費

依附表一計收。 

用權及其依本條例第十五條核准
變更攤（鋪）位使用人名義者，因
不具有當初本府安置政策之目
的，即無此按優惠方式計收使用費
之必要，爰將現行附表一律以優惠
方式方式計收使用費之規定，修正
為區分攤（鋪）位取得使用情形，
分別依附表一及附表二計收。 

二、另考量目前市場攤（鋪）位使用現
況，因部分與市場處簽訂攤（鋪）
位契約之使用人非屬實際經營攤
（鋪）位者，爰於修正條文第三項
明定關於自本標準修正施行日起
一年內向市場處申請轉讓攤（鋪）
位使用權者，該攤（鋪）位仍依附
表一優惠方式計收之規定，冀望透
過上開規定提供政策誘因，鼓勵其
等使用人於本標準修正施行日起
一年內，申請轉讓攤（鋪）位使用
權予實際經營者，俾將前開違規情
形加以導正。 



 第五條  本市市場攤(鋪)位應
繳納之使用費數額，本府得
在市場全年使用費不變前
提下，依各市場攤（鋪）位
所在樓層、區域位置等，分
等級訂定調整權數計收使
用費。 

一、本條刪除。 
 二、本府財政局一０六年五月二十四

日北市財務字第一０六三二五一
五四００號函說明二略以：「查旨
揭收費標準（草案）第五條……
本條與規費法第十條『業務主管
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訂定或調整
收費基準……二、使用規費：依
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良
管理及其他相關成本，併並考量
市場因素定之……』之規定之不
符，建議刪除。」是考量現行條
文之內容，與規費法係以「整體」
市場興建、營運及維護成本作為
調整收費基準之規定未合，爰刪
除之，以下條次遞改；另本標準
附表「附註」規定亦配合刪除。 



第五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市場處得免收或減收使

用費： 
     一   市場處公告市場停止

使用日起至實際停止

使用日止，免收攤（
鋪）位使用費。市場

整層停止使用之情形

，亦同。 
     二   因市場增建、改建或

修建，致攤（鋪）位

使用人遷移至市場處
指定地點及遷回原市

場時，各免收一個月

攤（鋪）位使用費。 
     三   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

業務或市場處辦理其

他業務需要，致攤（
鋪）位使用人停業時

，免收停業期間之使

第六條  本市新(改)建市場，自 

     市場攤(鋪)位契約起始日，

免收第一個月攤(鋪)位使
用費。 

     本市市場停止使用公告日起 

     至實際停止使用日止，免收 
     攤(鋪)位使用費。市場整層 

     停止使用之情形，亦同。 

一、條次遞改。 

二、為明確規範攤（鋪）位使用人得免

（減）收使用費之事由，爰參照規
費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增訂前開事由得免（減）收使

用費之範圍、期間及額度。另關於
現行條文第一項「新建市場」所致

影響使用人權益得免收第一個月

攤（鋪）位使用費部分，因考量本
市實務運作上已無新建市場之可

能及需求，爰本次修正未將上開情

形納入修正條文所定各款得免
（減）收使用費之事由；又現行條

文第二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一款。 
三、辦理市場增建、改建或修建業務，

將造成攤（鋪）位使用人無法繼續
於原攤（鋪）位使用，而須至市場
處指定之地點營業。為考量攤（鋪）
位使用人遷至市場處指定地點
時，對於新地點尚有磨合適應期



用費。 

     四   辦理前款業務，未致

攤（鋪）位使用人停
業，惟有具體事證證

明其營業受影響日數

達七日以上者，得按
營業受影響期間，減

收百分之二十至百分

之五十之使用費。但
減收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 

間，爰增訂第二款規定，免收遷至
市場處指定地點一個月攤（鋪）位
使用費。另遷回原市場時，亦考量
攤（鋪）位使用人同樣需有準備時
間而難以立即營業，為維護渠等權
益，於遷回原市場時亦免收一個月
攤（鋪）位使用費。 

四、為彌補因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業
務或市場處辦理其他業務之需
要，致造成攤（鋪）位使用人須
配合於該段期間停業所受之損
失，爰增訂第三款免收停業期間
使用費之規定。 

五、另因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業務或
市場處辦理其他業務之需要，雖
非造成攤（鋪）位使用人停業，
但有具體事證證明對營業造成一
定程度影響(如攤（鋪）位主要出
入口遭封閉)，考量此種情形亦對
於攤（鋪）位營業造成損失，惟
此與修正條文第三款停業期間之



 

營業損失仍有程度上之差異，爰
增訂第四款減收攤（鋪）位使用
費之期間、範圍及額度之規定。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遞改。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附表一 

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使用費收費項目及數額基準表（一） 

土地年使用費 土地申報地價5%×60% 

建物年使用費 建物評定現值10% 

市場年使用費 除附表一另有規定外，土地年使用費+建物年使用費 

項目 數額基準 

市
場
年
使
用
費 

首次訂約 依訂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續約 

 

續約當年使用費

較前次契約期間

最後一年契約年

使用費減少 

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續約當年使用費

較前次契約期間

最後一年契約年

使用費增加 

增幅未達5% 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增 幅 5% 以

上，未達10% 

1.契約第一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05%

計收 

2.契約第二年至第四年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增幅10%以

上，未達15% 

1.契約第一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05%

計收 

2.契約第二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0%

計收 

3.契約第三年至第四年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增幅15%以

上，未達20% 

1.契約第一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05%

計收 

2.契約第二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0%

計收 

3.契約第三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5%

計收 

4.契約第四年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附表 

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使用費收費項

目及數額基準表 

 

項目 計收方式 

土地年使用

費 

市場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

五 × 百分之六十 

建物年使用

費 

市場建物評定現值年息百分之

十 

市場年使用

費 

土地年使用費 ＋ 建物年使用

費 

各攤（鋪）

位每月應繳

納之使用費 

市場全年使用費 ÷ 十二（月） 

÷ 市場總攤（鋪）位面積 × 各

攤（鋪）位面積 

附註：依本表計收之使用費，市場處得參考市

場行情、物價指數、市場經營狀況及攤位使用

需求酌予調整。 

 

一、將現行附表一律以優

惠方式計收使用費

之規定，修正為區分

攤（鋪）位取得使用

情形，分別依附表一

以優惠方式及附表

二按原價計收使用

費。 

二、另現行使用費收取數

額基準係依土地申

報地價及市場建物

評定現值計算，如遇

地價飆漲時，將連帶

影響使用費數額調

幅過鉅，不利於零售

市 場 之 生 存 與 發

展，亦妨礙輔導與協

助零售市場穩定物

價之功能，爰本次修

正針對攤（鋪）位續

約之情形，明定於續

約期間內採取逐年

緩 漲 使 用 費 之 方

式，並以增幅最高百

分之二十為上限。 



增幅20%以

上 

1.契約第一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05%

計收 

2.契約第二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0%

計收 

3.契約第三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5%

計收 

4.契約第四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20%

計收 

各攤（鋪）位每

月應繳納之使

用費 

市場當年使用費 ÷ 十二（月） ÷ 市場總攤（鋪）位面積 × 各攤（鋪）位面積 

 



附表二 

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使用費收費項目及數額基準表（二） 
 

土地年使用費 土地申報地價5% 

建物年使用費 建物評定現值10% 

市場年使用費 除附表二另有規定外，土地年使用費＋建物年使用費 

項目 數額基準 

市

場

年

使

用

費 

首次訂約 依訂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續約 

 

續約當年使用費

較前次契約期間

最後一年契約年

使用費減少 

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續約當年使用費

較前次契約期間

最後一年契約年

使用費增加 

增幅未達5% 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增 幅 5% 以

上，未達10% 

1.契約第一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05%

計收 

2.契約第二年至第四年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增幅10%以

上，未達15% 

1.契約第一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05%

計收 

2.契約第二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0%

計收 

3.契約第三年至第四年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增幅15%以

上，未達20% 

1.契約第一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05%

計收 

2.契約第二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0%

計收 

3.契約第三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5%

計收 

4.契約第四年依續約當年使用費標準計收 

 一、將現行附表一律以優

惠方式計收使用費

之規定，修正為區分

攤（鋪）位取得使用

情形，分別依附表一

以優惠方式及附表

二按原價計收使用

費。 

二、另現行使用費收取數

額基準係依土地申

報地價及市場建物

評定現值計算，如遇

地價飆漲時，將連帶

影響使用費數額調

幅過鉅，不利於零售

市 場 之 生 存 與 發

展，亦妨礙輔導與協

助零售市場穩定物

價之功能，爰本次修

正針對攤（鋪）位續

約之情形，明定於續

約期間內採取逐年

緩 漲 使 用 費 之 方

式，並以增幅最高百

分之二十為上限。 



 

增幅20%以

上 

1.契約第一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05%

計收 

2.契約第二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0%

計收 

3.契約第三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15%

計收 

4.契約第四年依前次契約期間最後一年契約年使用費×120%

計收 

各攤（鋪）位每

月應繳納之使

用費 

市場當年使用費 ÷ 十二（月） ÷ 市場總攤（鋪）位面積 × 各攤（鋪）位面積 

 


